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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核查服务项目评审办法

一、价格分（满分20分）
（一）以进入比较与评价环节的最低的响应报价为基准价，基准价得分20分。
（二）价格分计算公式：报价得分＝（基准价/最后报价）×20分
二、服务方案分（满分30分）
（一）一档（10分）：基本能够理解本项目的业务特点、业务目标、业务范围；提出基本可行的服务方案，但内容简单、可操作性较弱。提供简单项目成员分工。
（二）二档（20分）：准确理解本项目的业务特点、业务目标、业务范围；提出合理可行的服务方案，包括内部管理机制、廉洁从业措施、服务进度与保证措施、保密措施、服务质量保障机制。以上各项制度、措施内容具体，服务承诺内容明确。总项目组成员人员分工明确合理，具备协作机制。
（三）三档（30分）：准确理解本项目的业务特点、业务目标、业务范围，服务方案具有针对性、内容详细、清晰，包括内部管理机制、廉洁从业措施、服务进度与保证措施、保密措施、服务质量保障机制。以上制度、措施内容具体详细、健全完整，且具有针对性，服务承诺内容清晰明确。总项目组成员分工细化至专项领域，并配备后备团队。
注：不满足一档标准不得分。
三、人员配置分（满分40）
（一）一档（10分）：项目组成员5人，包括一名项目负责人和其他成员；项目负责人具备初级会计职称；项目组其他成员有1人具备初级会计职称。
（二）二档（25分）：项目组成员6—8人，包括一名项目负责人和其他成员；项目负责人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中级会计职称；项目组其他成员至少有2人具备初级及以上会计职称；投入的驻点人员须具备会计职称。
（三）三档（40分）：项目组成员9人及以上，包括一名项目负责人和其他成员；项目负责人具备高级会计职称且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项目组其他成员需全部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或会计职称，且至少有4人具备高级及以上会计职称；投入的驻点人员至少2人，且至少1人具备高级会计职称。
注：1.不满足一档标准不得分。
2.满足不同档次的项目组人员材料应包括供应商缴交社保等证明劳动关系的材料及注册会计师资格、职称证复印件，否则不计分。
四、业绩分（满分10分）
供应商提供2021年以来会计服务相关业绩的，每项得2分，满分10分。
备注：需提供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成交公告、项目合同或验收报告等证明材料，否则不计分。

— 1 —

